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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稀土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为了治理稀土乱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设立了

首批稀土国家规划矿区，实行稀土资源地储备。我国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还存在法律制度缺失、

管理体制与管理机构不明确、资金缺乏保障、补偿机制缺失等，应借鉴国外稀土战略储备制度的经验，

构建我国稀土资源战略储备制度，建立稀土资源储备法律体系，建立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管理

体制，设立资源地储备专项资金，建立资源地储备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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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稀土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上世纪 50 年代探明的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80%以上。我国是世界较早开发利用稀土的国家，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工艺的提高，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逐步加大稀土开采规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但稀土的大量开采，稀

土资源盗采严重，一些私人、非法小企业为了追求暴利违规私自开采，大肆偷挖乱采稀土资源；稀

土资源大量无序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破坏地表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开矿过程中形成的污

染物对土壤和水体造成严重破坏；开采过程中，嫌贫爱富，造成稀土资源严重浪费；稀土价格偏低，

主要作为原料出口，附加值低，多头对外，丧失国际市场定价权。由于大量无序开采，我国的稀土

资源储量迅速下降，稀土储量占世界比重锐减到 23%，却满足着世界 90%以上的稀土需求。1

针对一系列的稀土资源开发利用的乱象，我国政府开始重视对稀土行业的管理，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步加强对稀土行业的管理，出台了一系列的稀土管控举措，例如 1991 年开始将南方离

子型稀土列入国家保护性开采矿种；1998 年开始实行稀土产品出口配额制度，限制出口等。2006
年以后进一步加大稀土的管控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加强稀土行业管理。特别是在 2011
年，设立首批稀土国家规划矿区，从源头上保护中重离子型稀土。2011 年 5 月，国务院出台《国

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被称为“国二十二条”，以下简称《若干意

见》），成为稀土行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明确要求建立稀土战略储备制度。 

一、稀土国家规划矿区与资源地储备 

(一) 稀土国家规划矿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国家规划矿区，是指国家根据建设规

划和矿产资源规划，为建设大、中型矿山划定的矿产资源分布区域。”国家规划矿区的设立、变更

或撤销，必须经由经国务院计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定；在矿种选择上，必须是对

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或具有战略意义的矿种；在矿区选择上，必须是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产

业布局有重要影响或开采价值高、稀缺战略性资源的矿区，一般是大型的并列入矿产资源开发中长

期发展规划的矿区。稀土国家规划矿区是国家为了对稀土资源进行保护，根据稀土资源建设规划，

为建立大、中型矿山而划定的稀土矿产资源分布区域。2011 年，国土资源部在赣州设立了首批 11
个稀土国家规划矿区，主要是中重离子型稀土矿，涉及龙南、寻乌、定南、赣县、安远、新丰、全

南等 7 个赣南稀土主产区，2500 多平方公里，中重离子型稀土预测远景储量约 71 万吨。2

（二）稀土资源地储备 
稀土战略储备主要包括稀土产品储备和稀土资源地储备两种。资源地储备也叫矿产地储备、矿

产资源战略基地储备等。有学者从后备矿产资源开发基地的角度对矿产地战略储备做了定义，认为

矿产地战略储备是国家为了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部分后备矿产资源开发基地作为战略保留基

地，暂不开发，留待将来勘察与开发利用。3 也有人认为矿产资源战略基地储备是指国家通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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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矿权与采矿权，将一些已知或可能蕴藏有重要战略矿产的地区，作为战略保留基地，不准进行商

业性勘查开发，仅供国家非常时期使用的行为。4这些观点虽然从不同角度对资源地储备进行定义，

但是在资源地储备的限制行为上过于严格，认为在资源地储备过程中不允许开发或不允许商业性开

发。实际上，开发主体只要合法取得探矿权和采矿区，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允许下，可以适当进行商

业开发。因此，笔者认为稀土资源地储备是指，国家为了保障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实现稀土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将一部分可能蕴藏或已经探明蕴藏丰富稀土资源的地区作为战略保留基地；对开采

条件成熟的区域通过严格规范探矿区与采矿权约束稀土开采行为，实行有序开采的行为；对暂不具

备开采条件或开采不经济的区域暂不开发的行为。资源地储备主要通过矿业权储备和规划储备来实

现，条件允许的区域主要是矿业权储备，条件不成熟的区域主要是规划储备。 
(三) 稀土国家规划矿区矿产地储备的优缺点 
稀土国家规划矿区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进行稀土的资源地储备。《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按照

国家与企业（商业）储备，实物储备和资源（地）储备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稀土战略储备。统筹规

划南方离子型稀土和北方轻稀土资源的开采，划定一批国家规划矿区作为战略资源储备地。” 
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具有许多方面的优势。相对于矿产品储备而言，节省储备成本，

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生产稀土产品实物，便于管理；它不改变稀土资源的存在方式，利于稀土资源

储存，形式更加安全，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更能保护资源安全；储备规模调节空间大，国家可以根

据稀土资源勘探情况与稀土产业发展需要，可以通过增储、轮换、梯次动用等方式大幅调整储备规

模；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提高稀土价格的国际话语权；稀土国家规划矿区通过限制性开采，减少

产品数量，增大储量，提高稀土资源的话语权，特别是中重离子型稀土的定价权；提高开发效益、

减少浪费、为技术发展赢得时间，资源地储备可以通过限制开采规模，将当前开采不经济的大量稀

土资源留待以后技术提高之后再开采，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开采效益；实现稀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实现稀土资源的代际公平，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5

当然，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相对于实物储备而言，应急能力比较差，对短期供求紧张

和价格波动应对迟缓，动用的周期相对较长。因此，我国稀土资源战略储备必须实物储备与资源地

储备相结合，根据我国稀土资源禀赋条件合理制定实物储备与资源地储备规划。鉴于南方中重离子

型稀土的资源储量情况以及在世界所占比重、赋存条件差、规模开采难度大，我国南方离子型稀土

战略储备应以资源地储备为主，实物储备相结合，提高中重离子型稀土的世界话语权。 

二、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管理中存在的政策法律问题 

稀土战略储备在学界的呼声很高，提出的也比较早，但我国的稀土战略储备制度还没有完全建

立起来，还处在摸索阶段；稀土国家规划矿区是 2011 年开始设立的，稀土国家规划矿区的资源地

储备管理制度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一）稀土资源战略储备法律制度缺失 
我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为加强稀土管理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2006 年以后出台了更严格

的稀土管控政策。2007 年开始实施指令性计划，限定开采量；2008 年开始取缔不正规稀土采矿权，

制定《稀土工业产业发展政策》和《稀土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
年）》明确提出“推进建立石油、特殊煤种和稀缺煤种、铜、铬、锰、钨、稀土等重点矿种的矿产资

源储备”；2009 年，工信部牵头成立稀有金属部际协调机制；2010 年国土资源部召开国家矿产地战

略储备研讨会，稀土矿产地战略储备在包头试点；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明确：“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设立首批国家稀土规划矿区，

《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建立稀土战略储备体系，划定一

批国家规划矿区作为战略资源储备地，指定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牵头建立稀土战略储备。

虽然我国的政策已经明确提出建立稀土战略储备，但法律法规在稀土战略储备方面还存在空白，

《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对矿产资源储备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对稀土战

略储备管理体制、管理机构、资金来源、矿产地储备补偿制度等都还是一片空白。稀土资源战略储

备法律制度缺失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稀土战略储备制度建设，严重影响到稀土战略储备的实施。6

（二）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管理体制与机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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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稀土行业的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工信部原材料司负责稀土行业管理，下达指令性生产

计划；发改委负责稀土投资规模和出口总量控制；财政部负责稀土财税政策；国土资源部负责稀土

资源勘查开采和总量控制管理；环保部负责环境准入；商务部负责出口配额管理等。稀土行业管理

涉及到国家多个部委，虽然稀土国家规划矿区的设立与变更主要由国土资源部负责，稀土资源地储

备也应由国土资源部负责，《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对列入国

家储备的资源地，由当地政府负责监管和保护”，但是稀土国家规划矿区的管理体制和资源地储备

的管理体制还没有建立，具体的管理机构也不明确。 
（三）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资金缺乏保障 
稀土资源的战略储备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撑。稀土资源地的收储、勘察、管理等都需要大量

的资金，虽然相对于矿产品储备而言，资源地储备不需要投入资金购买或开采矿产资源，不需要建

立产品储备仓库，但是在资源地储备过程中日常的维护、管理、轮换、监督等都需要持续性的资金

投入。由于稀土资源地储备实施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国家必须要建立稀土资源地储备的专项资金，

用以保障稀土资源地战略储备，设立稀土资源勘查专项资金以保证资源地储备的可延续性。但是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稀土战略储备专项资金，也没有资源地储备专项资金，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

储备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 
（四）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补偿机制缺失 
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有利于稀土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有利于规范矿业权管理，从

而从源头上规范稀土开采秩序。2006 年出台的《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

题的通知》和《以折股方式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从 2007 年起矿业权全面

实施有偿取得制度。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矿产资源所在地一旦作为资源储备基地，那么其中所蕴含

的机会成本理应得到补偿。7资源地储备补偿的主体、补偿对象、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方式、补偿

标准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明确，补偿机制还处于缺位状态。国家稀土规划矿区资源地补偿机制的缺失

已经影响到国家规划矿区稀土资源地储备的顺利开展，严重影响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制约了稀土

国家规划矿区管理的顺利推进。 

三、域外稀土资源储备政策法律制度借鉴 

矿产资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矿产资源的持续供给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与社会

生活。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更是国家持续发展的保障，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关系到

国防安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很重视矿产资源安全，特别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美国、日本、

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都很重视矿产资源储备。稀土作为战略性矿产资源，西方国家对此更是重视，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稀土储备制度。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国家，其稀土储量并不丰富，但建立

了非常完备的稀土储备制度；美国的资源地储备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同时也是影响力最大的。 
（一）日本稀土储备制度 
日本是一个矿产资源匮乏的国家，但同时也是矿产资源消费的大国，所有的矿产资源几乎都依

靠进口，其中稀土资源 90%以上从中国进口。日本矿产资源进口依赖度高 ，实施全球资源战略，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海外矿产资源摸底，通过资金、技术、人力资源输出，参与海外矿产资

源开发，实施矿产资源全球保障战略。 
1983 年日本制定了《国家稀有金属储备制度总规划》及其他储备稀有金属的相关法律，将稀

土等稀有金属列为必须储备的战略物资，正式开始实施国家战略储备制度。日本矿产资源储备分为

国家储备和民间储备两种。国家储备是为了应对矿产资源长期供应和突发情况而实施的战略储备，

主要由金属矿业事业团来实施；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储备资金，金属矿业事业团由政府担保向国内

银行申请的政府贴息贷款。民间储备主要是应对短期的供应短缺，主要是矿产资源企业实施；资金

来源主要企业自有资金及民间自筹资金，由特种金属协会负责协调。 
日本从国外大量进口稀土，三分之一用于生产消费，三分之二用于储备，1993 年建立起稀有

金属储备基地，储备的稀土足够日本国内正常使用 20 年，成为稀土储备最多的国家，逐步建立起

完备的稀有金属储备制度。2006 年，日本制定《国家能源资源战略新规划》正式将稀土作为国家

战略储备矿产，2009 年制定《稀有金属确保战略》以确保工业生产中稀土的供给并加强稀有金属

回收再利用和替代材料研发。日本不仅从中国大量进口稀土，2010 年开始加大对外投资力度，与

哈萨克斯坦、蒙古、越南、印度等国家签订稀土共同开发协议，以保证稀土资源供给。 
                                                              
7 朱宏力.矿产地储备难题待解[J].中国有色金属.2009(07):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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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稀土储备制度 
美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经济发达，矿产资源丰富，是矿产资源消费大国，也是世

界上最早建立矿产资源储备的国家，早在上世界 20 年代就建立了石油的战略储备制度。 
美国是稀土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2001 年的已探明的稀土储量就有 1300 万吨，居世界第三位，

主要是氟碳钵矿和独居石矿。在上世纪 60、70 年代，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

国，但近年来美国稀土停止开采一直依赖进口。 
美国 1946 年通过《战略与关键材料储存法》，首次将稀土纳入国家战略储备矿种，美国稀土战

略储备是由国家支持建立的战略储备，政府出资， 国防后勤局国家战略中心进行资源战略储备，

目标是保证发生大规模战争时前三年战略物资的供给， 国防部联邦应急管理局负责管理， 美国总

务局负责物资的调配、保管以及放出。美国的战略储备制度主要由《战略物质储备法》、《国防生产

法》等法律法规组成。当国际稀土价格较低时，美国政府投入资金大量进口稀土，限制国内稀土的

开采，从 1997 年开始封存了国内最大的 430 万吨储量的芒廷帕斯矿(Mountain Pass)，之后维持每年

5000 吨的低水平开采，从 2003 年开始停止国内全部稀土矿开采8，将封存的稀土矿作为资源地储

备基地予以保留，不予开采，转而完全依赖进口，投入大量的资金从中国、法国等国家进口稀土并

进行储备，当储备量达到一定规模，稀土价格较高时，则出口稀土，冲击市场，赚取高额利润，谋

取稀土国际话语权。随着中国加大稀土管控举措，实行稀土出口配额制度，国际稀土价格有所提高，

为了保证稀土供给，美国 2010 年开始准备重新开启稀土矿山开采，2012 年国内稀土产量为 7000
吨。9美国“低封高采”的稀土政策最大限度保护国内的稀土资源，是稀土资源地储备的典型案例。

美国一直都很重视稀土战略，一方面加大国内稀土矿藏的勘测，另一方面积极寻求稀土的替代材料。 
2010 年美国内务部和地质勘探局联合发布的报告称，美国国内发现的稀土资源，按照 2009 年的消

费量计算，至少可以用一千三百年。 
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稀土战略储备制度都有明确的执行与管理机构，都制定了相应

的法律法规，有充足的资金保障。美国 1997 年开始封存芒廷帕斯矿和 2003 年全面停止国内稀土矿

生产，将稀土矿山作为资源地储备基地予以保留，等稀土价格走高供应紧张时开采的资源地储备值

得我国借鉴。 

四、建立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政策法律制度 

稀土国家战略储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能最大限度保护稀土资

源，减少浪费，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保障。为了确

保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的顺利推进，必须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尽快建立完备的政策法

律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应有的作用。 
（一）建立稀土资源储备法律体系 
综观国外矿产资源储备制度，都是通过矿产资源储备法律法规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来确立的，通

过立法的方式来保障稀土战略储备是通行的做法，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我国的稀土资源战略储备缺

乏法律保障,《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都没有关于战略储备的法律条文。

因此，加快稀土资源战略储备立法是稀土资源储备的当务之急,尽快摆脱无法可依的困境。 
国外矿产资源储备立法形式主要有三种:综合储备立法、行业储备立法和战略矿产单独立法。

综合储备立法主要是对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所有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进行立法,例如美

国的《战略物资储备法》。行业储备立法主要是矿产资源行业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对所涉及的资源

储备方面各自进行规定。战略矿产单独立法主要是对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单一战略性矿种储

备进行专门立法，例如日本的《石油储备法》。在构建我国的稀土战略储备法律体系过程中,笔者认

为可以进行综合运用,而不局限于某一种立法形式。笔者建议尽快对我国《矿产资源法》进行修订，

增加矿产资源储备的内容；尽快制定《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法》对优势战略性矿产资源进行战略储

备；尽快出台《稀土管理条例》,对稀土管理进行法律规范,明确稀土战略储备法律制度；适时制定

《稀土国家规划矿区管理办法》，为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提供法律保障。通过三种立法形

式的综合运用,尽快构建起我国的稀土战略储备法律体系。明确立法内容, 《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法》

对战略性矿产储备的原则、矿种、管理体制等做出规定；《稀土管理条例》中对稀土行业战略储备

进行规定，储备管理体制、管理机构、资金来源、储备形式等做明确规定；《稀土国家规划矿区管

                                                              
8 王彦.2004 年美国稀土产业状况[J].稀土信息.2005(02):22-23. 
9 王彦.2012 年美国稀土产业状况[J].稀土信息.2013(02):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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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内容要涵盖稀土国家规划矿区的设立与变更、管理体制、管理机构设置及权能划分、资源

地储备资金来源、资源地储备管理机构与管理体制、资源地储备补偿机制、监督管理等做详细规定。 
(二) 建立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管理体制 
国外矿产资源储备一般都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例如美国的国防后勤局国家战略中心、应急

管理局、总务局等各司其职；日本金属矿业事业团负责国家储备, 特种金属协会负责协调企业间的

民间储备；法国设立国家矿产品储备管理委员会负责物资储备；瑞典设立经济防卫委员会负责国防

储备和经济安全储备。 
《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共同牵头研究建立稀土战

略储备”，“统筹规划南方离子型稀土和北方轻稀土资源的开采，划定一批国家规划矿区作为战略资

源储备地。对列入国家储备的资源地，由地方政府负责监管和保护，未经国家批准不得开采。”王
晓雪(2009)提出我国稀土储备管理体制分成三个层级,分为行政管理层、执行层和操作层。薛亚洲

(2010)进一步提出矿产资源战略储备管理体制由四个相互分离的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和操作层

构成；稀土资源地储备管理体制主要由三个层级构成，管理层、执行层和操作层。笔者认为，国土

资源部联合发改委、财政部成立稀土储备管理委员会作为稀土战略储备的决策层，主要负责稀土储

备政策、储备规划、资金筹措等,统一协调全国的稀土资源战略储备。国土资源部作为资源地储备

管理体制的管理层,负责资源地储备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制定管理政策、划定稀土国家规划矿

区、收储与动用等。鉴于首批 11 个稀土国家规划矿区都在赣州，在赣州设立稀土国家规划矿区管

理办公室作为资源地储备管理机构，负责规划矿区的日常管理、分析稀土供需形势提出增储或释放

建议、指导监督下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履行职责等。设立以不盈利为目的的国家控股的资源地战略

储备公司，模拟市场运作充当市场交易的主体，负责储备基金周转等。10地方国土资源机关负有协

助和监督义务,配合完成稀土国家规划矿区的资源地储备工作。 
(三) 设立稀土资源地储备专项资金 
世界各国矿产资源储备专项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拨款、银行贷款、发行公用事业债券和民间

自筹等四种。11 美国矿产资源储备资金全部是国家拨款；日本的专项资金主要是由银行贷款和民

间自筹,政府提供一定资助；法国的专项资金主要是发行公用事业债券和政府拨款解决；德国则主

要是向银行贷款,政府补贴。由于稀土资源地储备从本质上讲属于国家行为,是由国家作为主体来实

施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由国家财政拨

款,建立稀土资源储备地专项资金,纳入中央财政年度预算,并逐步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当时机成熟

的时候,可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例如发行国家储备债券来筹集资金、利用外汇储备投资稀土资源地

储备等方式，为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四) 建立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补偿机制 
稀土国家规划矿区是国家对稀土资源进行保护而设立的限制开采区域,顺应了国家环境保护政

策；稀土资源地储备是维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护稀土资源，

减少浪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要求。稀土国家规划矿区保护了国家整体利益，但由于国家规划

矿区限制开采，不可避免的损害了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稀土国家规划矿区的设立，限制矿区范围

内的稀土开采,当地政府税收减少、就业机会减少、人民生活受到影响。因此，必须建立与我国经

济发展形势、稀土供需形势以及储备规模相适应的补偿机制,保障稀土战略储备与地方经济利益的

协调发展,促进稀土资源地储备的顺利进行。 
建立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补偿机制,主要是对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方式等予以

明确。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资源地储备主要是国家行为,由国家来实施的,因此补偿的主体应该是国家

和中央政府。补偿的对象主要是划定稀土国家规划矿区实行资源地储备受影响的群体,不仅包含规

划矿区所在的地方政府、还应包含当地的居民,在矿业权回购过程中对矿山开采企业也应进行补偿。

补偿的方式可以是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也可以通过矿产资源税费减免或返还的方式,对地方政府也

可以通过适当政策倾斜的方式进行补偿。12 稀土资源地补偿机制建立必须遵循法制化、规范性、

差异性兼顾的原则,通过法律制度来约束补偿机制的体系、方式和程序；根据稀土资源的特点、结

合设立规划矿区对当地影响程度,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实行差异性补偿。13  
                                                              
10 薛亚洲，贾文龙等.中国矿产地战略储备方案研究[J].矿业研究与开发.2010(2):109-112. 
11 邓佐国，徐廷华. 国外稀土等矿产资源储备的几点启示[J].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2011(06):39-42. 
12 宋金华，李娜.我国实施稀土资源储备的现实困境与出路[J].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2012(06):95-99. 
13 朱权，张修志.论我国稀土矿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与完善[J].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2013(03):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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